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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得益于欧盟法和国际法的发展ꎬ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处理国际海洋争

端ꎬ无论是欧盟基础条约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援引ꎮ

采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ꎬ包括国际海洋争端ꎬ是欧盟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ꎮ 总体上ꎬ

欧盟在早期更习惯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ꎬ对强制程序持谨慎态度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之后才开始逐渐推崇强制程序ꎮ 但它对公约规定的海洋争端解决强制程序还是心存疑

虑ꎬ相关言行时有矛盾之处ꎮ 对于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解决ꎬ欧盟作为局外人的态

度更加复杂、摇摆ꎮ 在南海仲裁案期间ꎬ它对解决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立场和主张受到

政治因素的明显影响ꎬ言行表现出“站队”逻辑ꎮ 在实践中ꎬ欧盟都是通过谈判协商来解

决国际海洋争端ꎮ 即使在强制程序启动之后ꎬ它仍然力求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并能达

致这一目标ꎮ 这完全符合公约优先适用当事方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以解决争端的规定ꎬ

符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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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盟之间迄今没有出现过海洋争端ꎬ也不存在即将产生海洋争端的情况ꎮ

但国际海洋争端解决议题却引起了中欧双方领导人的关注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发表

的«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第 ５ 段表示:“中国、欧盟及欧盟成员国

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ꎬ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海上秩序ꎮ 欧盟欢迎中国

和东盟国家为达成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ＣｏＣ)进行的磋商ꎮ 双方呼吁有关各方开

展对话ꎬ和平解决争端ꎬ避免可能加剧紧张的行为ꎮ”①这是有关海洋争端②解决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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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海洋争端国际仲裁的新发展与中国对策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１３ＣＦＸ１１３)的阶段性成果ꎬ同时受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系列课题支持ꎮ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全文)»ꎬ中国政府网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７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０６８０５.ｈｔ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中国与邻国在南海、东海存在的争端都是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并存的混合或复合争端ꎮ 联合声明所述
“和平解决争端”中的“争端”包括但不限于海洋争端ꎮ 本文聚焦于海洋争端ꎬ必要时一同提及领土争端ꎮ



容首次写入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ꎬ也是中欧双方首次在公开的双边文件中谈及国

际海洋争端解决ꎮ
该段表述针对的是中国同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相关争端ꎬ其中一个重要背景

是菲律宾针对中国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ꎮ 在该案处理期间ꎬ欧盟

发表了一些与中国立场不同的主张ꎬ一度配合美国和日本在政治上给中国施加了很大

的压力ꎮ 为此ꎬ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进行了务实接触ꎮ 经过双方交流沟通ꎬ欧盟对

南海相关争端的真实、具体情况有了更多了解ꎬ中国也加深了对欧盟相关主张的理解ꎮ
“有关各方开展对话ꎬ和平解决争端”写入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ꎬ表明双方在海洋争端

解决方面取得了部分共识ꎬ当然分歧并未完全消弭ꎮ 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欧盟对海

洋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ꎬ尤其是它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实践情况ꎬ既有助于中

国在海洋争端解决方面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协调甚至某种程度的合作ꎬ又可供中国在

处理相关海洋争端时参考和借鉴ꎮ
对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这一主题ꎬ现有有限的研究成果多是在讨论欧盟与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时泛泛提及或在论述中简单铺陈一些事实ꎬ极少展开具体讨

论ꎮ①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海洋法争端解决与欧盟”一文主要从欧盟法角度对欧盟与国际

海洋争端解决进行了专门研究ꎮ② 本文结合欧盟有关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最新立场

和主张ꎬ包括欧盟对南海仲裁案的态度ꎬ从国际法角度对该主题进行考察和分析ꎮ

一　 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法律依据

欧盟是一个由部分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ꎬ它的权能来自成员国的让渡和授

权ꎬ只能在成员国让渡的事项上和相应的授权范围内行使有关权力ꎮ 国际海洋争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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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属于海洋事务ꎬ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在法律上首先需要依本组织宪章具有处

理相关海洋事务的权能ꎬ即欧盟法依据ꎮ

其次ꎬ一个国际组织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律人格尚不足以使其参与所有或特

定领域的国际事务ꎮ 除了组织宪章的规定外ꎬ在那些主要由条约法调整的具体领域ꎬ

还需有相应的条约法依据ꎮ 在海洋领域ꎬ相关事务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主要依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处理ꎮ «海洋法公约»对争端解决做出了明文规

定ꎬ欧盟能否以及如何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还需遵照«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ꎮ

(一)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欧盟法依据

在欧盟法层面ꎬ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需要面对两个密切关联又有所区别的

问题:首先ꎬ组织宪章(欧盟基础条约)是否赋予其国际法律人格? 其次ꎬ成员国是否

将处理相关涉海事项的权能让渡给欧盟?

在欧盟复杂的演变过程中ꎬ基础条约对该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规定曾是“模棱两

可”ꎬ存在诸多文本模糊和因此导致的理论分歧ꎮ① 不过ꎬ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共同

体(甚至«里斯本条约»之前的欧洲联盟)在各自的权能范围内缔结了大量的国际协

定ꎬ通过实践表明自身实际享有国际法律人格ꎬ共同体法律秩序认可这一事实ꎮ 成员

国向欧盟让渡的权能也一直在调整和扩大ꎬ从早期的共同商业政策到后来的共同渔业

政策ꎬ到«单一欧洲法令»时又增加了欧共体在研究和技术、环境领域签订国际协定的

权能等ꎮ 但总体上ꎬ欧盟享有的权能比较有限ꎮ 欧洲法院的司法能动对此进行了补

充ꎮ 它通过“ＥＲＴＡ 规则”或“ＥＲＴＡ 原则”系列案件发展了欧盟的默示权能ꎬ包括比较

详细地讨论了专属权能和共享权能ꎮ② 这些“司法造法”最终被编纂进«里斯本条

约»ꎮ

在上述法律和实践基础上ꎬ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的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的国

际法律人格和权能都做出了明文规定ꎮ «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 条和第 ４７ 条共同“为欧

盟创设了一个单一的国际法律人格”ꎬ构成欧盟享有国际法律人格的明确的欧盟法依

据ꎮ③ «欧洲联盟条约»第 ２ 条以及«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 条、第 ４ 条和第 ２１６ 条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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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Ｐｉｅｔｅｒ Ｊａｎ Ｋｕｉｊｐ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ＥＵ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ｓｅｓꎬ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ｏｒꎬ ｐ.１９.



具体规定了欧盟的权能性质及其范围ꎮ 依照«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 条第 １ 款之规

定ꎬ在欧盟拥有专属权能的领域ꎬ与海洋事务直接或可能相关的包括“根据共同渔业

政策养护海洋生物资源” (第 １ 款 ｄ 项)、“共同商业政策” (第 １ 款 ｅ 项)和“关税同

盟”(第 １ 款 ａ 项)ꎻ依照«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４ 条第 ２ 款之规定ꎬ在欧盟与成员国

共享权能的领域ꎬ与海洋事务直接或可能相关的包括“除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之外的渔

业”(第 ２ 款 ｄ 项)、“环境(海上污染的预防)”(第 ２ 款 ｅ 项)和“运输(海上运输、船舶

安全)”(第 ２ 款 ｇ 项)ꎮ①

(二)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条约法依据

在条约法层面ꎬ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也需要解决两个具体问题ꎮ 这两个问

题具有内在的先后次序逻辑:首先ꎬ欧盟能否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 其次ꎬ欧盟如何

参与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

«海洋法公约»是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于 １９８２ 年通过的ꎮ 旨在缔结“处理所

有海洋法问题”的公约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启动于 １９７３ 年ꎮ 由于会议所涉某

些议题ꎬ诸如“渔业养护”(共同渔业政策)和“商业议题”(共同商业政策)等事项在当

时即已属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专属权能———在这些领域ꎬ成员国将其权能ꎬ包括谈判

和缔结国际协定的权能完全让渡给了欧洲经济共同体ꎮ 在另一些事项上ꎬ如海洋科

研ꎬ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成员国又共同享有权能ꎮ 因此ꎬ尽管存在诸多法律和实践争论ꎬ

欧洲经济共同体仍于 １９７４ 年被邀请参会ꎮ 这为欧盟成为«海洋法公约»缔约方奠定

了基础ꎮ 随后ꎬ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提议和推动下ꎬ共同体加入公约事项

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参加条款”于 １９７９ 年正式纳入会议谈判议程ꎮ 最终通过的公约

文本为国际组织成为其缔约方作了明文规定ꎮ

(１)«海洋法公约»第 ３０５ 条第 １ 款 ｆ 项和第 ３０６ 条

公约第 ３０５ 条第 １ 款 ｆ 项规定公约向国际组织开放ꎬ国际组织可以按照公约附件

九规定的条件签署公约ꎻ第 ３０６ 条和第 ３０７ 条则对国际组织确认签署和加入公约做了

规定ꎮ 这些宪法性规定ꎬ为符合条件的国际组织签署和加入公约提供了基本法律依

据ꎮ 依据上述规定ꎬ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签署了公约ꎬ后来的

欧洲共同体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正式确认书ꎬ从而于当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成为公约的国际组织缔约方ꎮ

(２)«海洋法公约»附件九

９０１　 欧盟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

① «欧盟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ꎬ程卫东、李靖堃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版ꎬ第 ５９ 页ꎮ 文内引用欧盟基础条约的条款ꎬ若非特殊注明ꎬ均引自该文献ꎮ



公约附件九名为“国际组织的参加”ꎬ一共八条ꎬ分别规定了国际组织的签署、加

入条件与程序、权利义务、责任、争端解决以及退出等事项ꎮ 欧洲经济共同体 １９８４ 年

签署公约、欧洲共同体 １９９８ 年交存正式确认书完全符合上述程序要求ꎬ且分别附上了

附件九第 ２ 条项下“权能声明”和第 ５ 条项下“权能声明”ꎬ以指明欧盟具有的涉公约

事项权能ꎮ①

相比之下ꎬ１９８４ 年的“权能声明”只是以一种“相当捉摸不定和简洁的方式”指出

了共同体享有权能的涉公约事项ꎬ对权能的性质和范围则语焉不详ꎮ② 例如ꎬ它指出

“成员国已将有关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的权能转移给共同体”ꎬ但并未指明该

权能的性质是专属权能还是共享权能ꎬ也没有提及涉海国际贸易问题ꎮ １９９８ 年的“权

能声明”则“非常详尽、清楚、明确”地指出了欧洲共同体享有专属权能和共享权能的

所涉公约事项ꎮ③ 例如ꎬ“权能声明”指出ꎬ欧共体享有专属权能的事项包括海洋渔业

资源的养护和管理、公约第十部分和第十一部分以及 １９９４ 年«公约第十一部分执行协

定»中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事项ꎻ“权能声明”还指出ꎬ欧共体享有共享权能的事项包括

“与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无直接关联的渔业”“海上运输、船舶安全和海洋污染

防治”以及“促进科研和技术开发的合作”ꎮ 从内容上看ꎬ«欧盟运行条约»第 ３ 条第 １

款和第 ４ 条第 ２ 款事实上是对欧洲共同体 １９９８ 年的“权能声明”的确认ꎮ

由上可见ꎬ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处理相关海洋事务并参与因此出现的海洋争端

均有明确的公约依据ꎮ④ 那么它该如何参与海洋争端解决呢? 附件九第 ７ 条对此做

出专门处理ꎮ 只是 １９９８ 年交存正式确认书时ꎬ欧共体不仅没有依照该条第 １ 款就争

端解决方法做出选择ꎬ而且“拒绝选择公约第 ２８７ 条规定的具体争端解决程序”ꎬ并称

“将在特定期限内审议这一决定”ꎮ⑤ 迄今欧盟的这一立场仍未改变ꎮ 依据(比照适

用)第 ２８７ 条第 ５ 款之规定ꎬ一旦欧盟同公约其他缔约国就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产生争

端ꎬ视为自动接受附件七仲裁ꎮ

此外ꎬ由于成员国英国于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３ 年两次选择国际法院作为唯一争端解决

的方法ꎬ丹麦于 ２００４ 年选择国际法院作为唯一争端解决的方法ꎬ依照第 ７ 条第 ３ 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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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两份“权能声明”全文详见联合国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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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１６１.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６３.
按照欧盟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ꎬ由欧盟(欧共体)委员会代表欧盟参与海洋争端解决程序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 ＸＩ ｔｈｅｒｅｏｆꎬ ９８ / ３９２ / ＥＣꎬ ＯＪ Ｌ １７９ꎬ ２３.６.９８ꎬ ｐ.１.



定ꎬ一旦欧盟与英国和 /或丹麦共同或作为利害关系相同的各方与非成员国公约缔约

国产生争端ꎬ则应通过附件七仲裁解决ꎮ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欧盟享有共享权能的领

域ꎮ

(三)小结

在欧盟法层面ꎬ关于欧盟基础条约是否赋予其国际法律人格ꎬ以及成员国是否将

处理相关涉海事项的权能让渡给欧盟ꎬ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前存在文本模糊和理论

分歧ꎬ但实践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回答ꎮ «里斯本条约»的法律文本也确认了

此前的实践ꎬ概括解决了这些模糊和分歧ꎮ 虽然在不同时期ꎬ欧盟享有的专属权能和

共享权能范围会有所不同ꎬ在某些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ꎬ但它在权能范围内

处理涉海争端上不存在欧盟法的障碍ꎮ

在国际法层面ꎬ一般国际法认可欧盟基础条约所赋予欧盟的国际法律人格ꎬ欧盟

可以在其权能范围内参与相关国际事务ꎮ «海洋法公约»第 ３０５ 条第 １ 款 ｆ 项、第 ３０６

条以及附件九对国际组织的签署和正式确认、争端解决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ꎮ 欧盟按

照公约规定的程序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成为公约缔约方ꎮ 一旦欧盟在权能范围内

与其他公约缔约国之间产生相关海洋争端ꎬ它可以依据公约规定参与海洋争端解决ꎮ

依照公约附件九第 ４ 条第 ３ 款之规定ꎬ在专属权能范围内ꎬ相关争端的当事方只能是

欧盟ꎬ即使与争端有直接关联的成员国也不能成为该争端的当事方ꎻ在共享权能范围

内ꎬ欧盟则可能与所涉成员国成为共同当事方ꎮ

二　 欧盟关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

(一)欧盟对国际争端解决的总体态度

中欧领导人在 ２０１８ 年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中欧致力于维护联合国三大支柱ꎬ

即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ꎬ并致力于依据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ꎮ”①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包括海洋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ꎮ 它不仅规定于«联合国宪章»ꎬ也

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ꎮ② «联合国宪章»第 ２ 条第 ３ 项指出:“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

法解决其国际争端”ꎻ第六章专门为通过何种和平方法以实现“争端之和平解决”做出

了具体规定ꎬ这些方法主要是外交方法(如谈判协商)和法律方法(如司法和仲裁)ꎮ③

１１１　 欧盟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

①
②

③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全文)»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ＳＡ)ꎬＭｅｒｉｔｓꎬ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 ｐ.１４ꎬ ｐａｒａ. ２９０.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３８ 条ꎮ



“欧盟是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而追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产物”ꎮ① 它的首要宗旨就

是“促进和平”ꎮ② 因此ꎬ欧盟尤为珍惜和平ꎬ相当强调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ꎮ 作为一

个享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ꎬ欧盟自然要遵守国际法ꎮ 即使它不是联合国会员ꎬ

也不影响«联合国宪章»成为其对外行动的指导原则ꎬ不影响它依据«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寻求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ꎮ③

同时ꎬ“有足够证据表明欧盟的相关实践支持«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所体现的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之原则”ꎮ④ 在 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８ 届联大会议就“法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议题举行的专题辩论中ꎬ欧盟声称:“欧盟国家非常重视«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至

３８ 条(即第六章)所规定的不同方法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ꎮ⑤ 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出台的

“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中ꎬ

欧盟再次强调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立场ꎮ 它表示:“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ꎬ边

界不可侵犯与和平解决争端是欧洲安全秩序的关键要素ꎮ 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国

家———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非欧盟国家ꎮ”⑥

在争端解决和平方法的具体适用方面ꎬ欧盟则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ꎮ 传统上ꎬ

“欧盟对有拘束力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仲裁、司法等)态度谨慎ꎬ克制使用”ꎮ⑦

“自 １９７０ 年代开始ꎬ欧盟同意在国际协定中写入有拘束力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条款ꎬ特

别是仲裁尽管如此ꎬ欧盟(对有拘束力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总体态度是谨

慎的ꎬ且缺乏连贯性”ꎮ⑧ 以欧共体对国际仲裁的态度为例ꎬ“首先ꎬ欧共体在实践中对

将仲裁条款写入双边条约是相当反复无常的ꎻ其次ꎬ这些条款也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

缔约方援引过”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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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谢琼、刘衡:“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基于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探析”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６ 页ꎮ

«欧洲联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联盟的宗旨是促进和平、联盟的价值观和联盟人民的福祉ꎮ
«欧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５ 款规定:在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关系中ꎬ联盟应坚持和促进其价值观和利益ꎬ致力

于保护其公民ꎮ 它将致力于严格遵守并发展国际法ꎬ包括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ꎮ «欧盟条约»第 ２１ 条
规定:１. 指导联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之原则应是促使其诞生、发展和扩大的原则及使其在更广泛的世界内寻求
推行的原则ꎬ包括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ꎮ ２. 联盟应确定并采取共同政策与行动ꎬ并努力在
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实现高度合作ꎬ以达到下列目的:(２)巩固并支持国际法原则ꎻ(３)依据«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和平、预防冲突以及加强国际安全ꎻꎮ

Ｆｒａｎｋ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ｐ.１０５.
ＵＮＧＡꎬ Ａ / Ｃ.６ / ６８ / ＳＲ.５ꎬ ｐ.１２ꎬ ｐａｒａ. ６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ｐ.３３.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 Ｅ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

１３１ꎻ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ｐ.４９ꎬ ｐｐ.５１－５２.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ꎬ ｐ.２９２.
Ｐ. Ｊ. Ｋｕｙ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１８８.



转变主要发生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谈判和成立过程中ꎮ “欧盟最初对新的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一套有拘束力的强制性争端解决制度有诸多犹豫ꎮ 继而转向认可ꎬ

后来变成了这一制度的积极支持者ꎮ 与之相随的是ꎬ欧盟接受类似的其他争端解决机

制的意愿更强了ꎬ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诸边或双边协定中的

仲裁条款ꎮ”①“欧盟(对仲裁、司法等)的态度逐渐变化ꎬ现已成为这些机制的比较积

极的支持者”ꎮ② 在“法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专题辩论中ꎬ欧盟指出:“司法机制③

在预防和解决法律争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尽早和更频繁诉诸司法机制ꎬ例如国际

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常设仲裁法院ꎬ将极大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ꎬ并强化国

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地位”ꎬ④一再表达了对争端解决强制程序的青睐ꎮ⑤

综上ꎬ欧盟对国际争端解决的总体态度有两种基本表现:一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ꎻ二是在争端解决和平方法的具体适用方面ꎬ早期对争端解决强制程序持谨慎态

度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开始逐渐推崇强制程序ꎮ

(二)欧盟对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总体态度

关于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ꎬ«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做出了专门规定ꎮ 第一节

规定了当事方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谈判协商)及其优先适用ꎬ第二节规定了导致有

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司法和仲裁)ꎮ 其中ꎬ第 ２７９ 条援引«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

定ꎬ重申缔约国(方)“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ꎬ以及应通过外交方法或法律方法

以求得争端的和平解决ꎮ⑥

欧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几乎参与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所有重要讨论ꎮ

在会议过程中ꎬ它的核心关注是确保自身成为新公约的缔约方ꎬ新公约的其他内容

(包括争端解决机制)不是它的兴趣所在ꎮ 从现有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官

方记录来看ꎬ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未对争端解决机制相关条文发表过意见ꎮ⑦

为保证条约的完整性ꎬ«海洋法公约»不允许对争端解决机制有所保留ꎮ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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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 Ｅ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
１３２.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ꎬ ｐ.３２１.
欧盟在相关讨论中没有对仲裁和司法进行严格区分ꎬ其所指”司法“包括司法和仲裁ꎮ
ＵＮＧＡꎬ Ａ / Ｃ.６ / ６８ / ＳＲ.５ꎬ ｐ.１２ꎬ ｐａｒａ. ６５. 该段表述曾在 ２００５ 年被时任欧共体委员会渔业与海洋事务委

员博格(Ｊｏｅ Ｂｏｒｇ)引用ꎬ以强调司法机制在预防和解决海洋法律争端中的重要性ꎮ
参见谢琼、刘衡:“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基于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探析”ꎬ第 ２６－２７ 页ꎮ
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

适用的任何争端ꎬ并应为此目的以«宪章»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所指的方法求得解决ꎮ «联合国宪章»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规定:任何争端之当事国ꎬ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ꎬ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
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ꎬ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ꎬ求得解决ꎮ

参见联合国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９７３＿ｌｏｓ / 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访问ꎮ



１９９８ 年成为公约缔约方ꎬ表明它接受了公约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ꎮ 因此ꎬ公约第

２７９ 条规定的“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义务”自然适用于欧盟ꎮ 争端产生之后ꎬ欧盟应

优先适用谈判协商等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以谋求解决ꎮ

关于公约规定的强制程序ꎬ欧盟同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公约缔约国一样ꎬ在 １９９８ 年

交存正式确认书时以及此后都没有依据第 ２８７ 条第 １ 款做出任何选择ꎮ 不仅如此ꎬ欧

盟还在批准公约的决定中“拒绝选择公约第 ２８７ 条规定的具体争端解决程序”ꎮ １９９９

年ꎬ欧共体委员会向欧盟理事会提议形成一个对第 ２８７ 条争端解决程序“不表达偏

好”(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的决定ꎮ 只是欧盟理事会从未正式做过此种决定ꎮ 欧

共体委员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撤回了该提议ꎮ①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时任欧共体委员会渔业与

海洋事务委员博格 ( Ｊｏｅ Ｂｏｒｇ) 先生在访问德国汉堡市时顺访国际海洋法法庭

(ＩＴＬＯＳ)ꎬ并在法庭发表了演讲ꎮ② 该演讲透露的信息是ꎬ欧盟之所以没有甚至反对依

据第 ２８７ 条对强制程序做出选择ꎬ是因为“这种‘边走边看’的做法(ｑｕｉ ｖｉｖｒａ ｐｅｒｒａ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有诸多内在好处ꎬ便于欧盟在实践中根据公约争端解决条款的运作情况做出

明智的选择”ꎮ③

欧盟没有对公约争端解决强制程序做出选择ꎬ也意味着一旦欧盟作为当事方的争

端想提交至公约强制程序ꎬ只能提交给附件七仲裁ꎮ 这被欧洲学者理解为“一开始ꎬ

欧盟对国际海洋法法庭持相当保留的态度(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ꎮ④ 博格先生在

演讲时也承认:欧盟对法庭“一开始持观望态度(‘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ꎮ

然而ꎬ实际情况更为复杂ꎮ 欧盟一度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表达了较强的意向ꎮ 下文

考察的 ２０００ 年底提起的“剑鱼案”ꎬ先是启动了附件七仲裁程序ꎬ然后交由国际海洋

法法庭成立的特别分庭处理ꎮ 博格先生在演讲中也热情地表示:“欧盟可以在适当的

时候提出ꎬ在其同第三国签订的与海洋法有关的协定中写入约束缔约方将任何争端提

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解决的条款”ꎬ并建议“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和欧共体委员会之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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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相关信息由时任欧共体委员会渔业与海洋事务委员的博格先生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演讲
中披露ꎮ

Ｓｅｅ ＩＴＬＯＳꎬ “Ｖｉｓ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ＩＴＬＯＳ / Ｐｒｅｓｓ ９７ꎬ 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ｔｌｏｓ.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ｉｔｌｏ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
ｌｅａｓ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ｅｓｓ.Ｅ.９７.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Ｒｏｎáｎ Ｌｏｎｇꎬ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４２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Ｅｃｋ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ｉｎ Ｍａｒｉｓｅ Ｃｒｅｍｏ￣

ｎａꎬ Ａｎｎｅ Ｔ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ｍｓｅｓ Ａ Ｗｅｓｓｅｌ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Ｏｘ￣
ｆｏｒｄ: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１７０.



信息交换进行换文”ꎬ认为这是“加强欧盟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致性的有益步

骤”ꎮ① 与此同时ꎬ２００６ 年发表的“欧盟海洋政策绿皮书”也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规则的适用和执行能够通过下列方式得到加强ꎬ即在协议中系统性引入将未能通

过双边协商解决的任何争端提交给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通过)其他适当的争端解决

方法(加以解决)”ꎮ② 博格先生还引用欧盟在联合国“法治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专
题辩论中的发言ꎬ以强调司法机制在预防和解决海洋法律争端中的重要性ꎮ③

上述表态突出了强制程序(特别是司法方法)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地位ꎬ这与同

时期欧盟对国际争端解决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ꎮ 但是ꎬ这与欧盟自身在公约项下的相

关做法存在差异或者说矛盾ꎮ 而且ꎬ欧盟在上述表态之后对公约强制程序“边走边

看”的实际做法并没有进行调整ꎬ也没有依据第 ２８７ 条第 １ 款选择国际海洋法法庭做

为相关争端的解决方法ꎮ
除上述两例表态外ꎬ欧盟极少公开讨论国际海洋争端解决问题ꎮ 即使在自身参与

的海洋争端解决实践中ꎬ也是就案件论案件ꎮ 最近五年来ꎬ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欧盟海洋安全战略行动计划»特别谈及海洋争端解决ꎬ将“在欧盟与第

三国、区域组织的政治对话中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ꎬ包括国

际海洋法法庭(的适用)”列入欧盟海洋安全战略的对外行动计划ꎮ 具体方案包括三

点主张:第一ꎬ和平解决海洋争端ꎻ第二ꎬ通过司法方法和平解决海洋争端ꎻ第三ꎬ全面

执行相关法院或法庭做出的裁判ꎮ
“在欧盟与第三国、区域组织的政治对话过程中ꎬ促进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概念ꎬ

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ꎬ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的

适用ꎬ推动全面执行依据或者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建立的法院或法庭做出

的任何有拘束力的决定ꎮ”④

欧盟首次特别谈及海洋争端解决有多重原因:首先是欧盟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海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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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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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
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ꎬ ＣＯＭ(２００６) ２７５ ｆｉｎａｌꎬ ７. ６. ２００６ꎬ ｐａｒａ. ５.３ꎬ ｐ.４２. 不过ꎬ在该绿皮书基础上完成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发表的欧盟首部海洋政策的蓝皮书«欧盟的综合海洋政策»(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Ｍ (２００７) ５７５ ｆｉｎａｌꎬ １０.１０.２００７.)并没有提及海洋争端解决事项ꎮ

前面在讨论欧盟关于国际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时已引用ꎬ即“司法机制在预防和解决法律争端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ꎬ尽早和更频繁诉诸司法机制ꎬ例如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常设仲裁法院ꎬ将极大促进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ꎬ并强化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地位”ꎮ ＵＮＧＡꎬ Ａ / Ｃ.６ / ６８ / ＳＲ.５ꎬ ｐ.１２ꎬ ｐａｒａ. ６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ａｒａ. １.６.１ꎬ ｐ.
７.



略转型ꎬ推行积极介入域外海洋事务的政策ꎮ① ２００９ 年欧盟第二部海洋政策蓝皮书

«欧盟综合海洋政策的国际拓展»发表后ꎬ明显加大了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发声频率ꎬ

扩展了发声所涉事项范围ꎻ②其次是自«海洋法公约»１９９４ 年生效以来ꎬ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前后ꎬ各国将海洋争端提交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明显增多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ꎬ

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附件七仲裁以及在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的海洋争端案

件有近 ２５ 件之多ꎬ海洋争端解决成为国际海洋治理中的热门话题ꎮ 最后也许是最直

接的原因是 ２０１３ 年南海仲裁案的提起ꎮ 该案提起后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

本)出于政治考虑选边站队ꎬ但法律上又不能对国际法庭正在处理的案件指手画脚ꎬ

一般性谈及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成为“站队式”表态的合适方式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联合通讯

«国际海洋治理:海洋的未来议程»ꎬ关注重点转向海洋安全ꎬ整个文件正文都未涉及

海洋争端解决ꎮ③ 仅在一个有关«海洋法公约»相关内容的脚注中写道:“«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还为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的强制和平解决规定了管辖机制:国际海

洋法法庭ꎮ”④

由上可见ꎬ欧盟对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总体态度与其同时期对国际争端解决的总

体态度大体一致ꎬ但也体现了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独特之处ꎬ传递出一些相互矛盾的

信息ꎮ

首先ꎬ和平解决国际海洋争端是毋庸置疑的ꎮ 其次ꎬ在和平方法的具体适用上ꎬ欧

盟没有依据«海洋法公约»第 ２８７ 条第 １ 款做出选择ꎬ与其说是对国际海洋法法庭“持

相当保留的态度”ꎬ不如说是对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强制程序持谨慎态度ꎮ 原因至少

有四个:第一ꎬ只有在依据第 ２８７ 条做出选择时ꎬ才需要发表声明ꎬ不做出选择则不需

要任何表示ꎬ欧盟却一反常态做出了不进行选择的表示ꎬ并明白无误地“拒绝” (ｄｅ￣

ｃｌｉｎｅ)做出选择ꎬ这显然是有意要传递明确的信息ꎻ第二ꎬ很多———如果不能说所

有———缔约国(例如中国)没有依据第 ２８７ 条做出选择ꎬ原因正是对强制程序持“相当

保留的态度”ꎬ而不仅是对国际海洋法法庭持保留态度ꎻ第三ꎬ２００６ 年“欧盟海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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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讨论可参见刘衡:“介入域外海洋事务:欧盟海洋战略转型”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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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Ｍ (２００９) ５３６ ｆｉｎａｌꎬ １５.１０. ２００９.
此时ꎬ南海仲裁案实体问题的裁决已经做出近四个月ꎬ有关该案的政治炒作已经基本落幕ꎮ 欧盟不再提

及海洋争端解决也可反证 ２０１４ 年专门谈及海洋争端解决具有深厚的南海仲裁案背景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ｃｅａｎｓ”ꎬ １０.１１.２０１６ꎬ ＪＯＩＮ(２０１６) ４９
ｆｉｎａｌꎬ ｐ.３ꎬ ｆｎ ５.



绿皮书”说得很明白ꎬ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其他适当的争端解决方法”
的前提是争端“未能通过双边协商解决”ꎬ因此ꎬ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是首选ꎻ第四ꎬ
由于公约争端解决强制程序的设计缺陷ꎬ即使欧盟选择了国际海洋法法庭ꎬ通常也会

因对方没有选择或选择不同而最终适用附件七仲裁ꎮ① 对欧盟来说ꎬ国际海洋法法庭

代表着公约规定的强制程序ꎮ 这正是 ２０１６ 年«国际海洋治理:海洋的未来议程»的脚

注所要表达的意思ꎮ 所以ꎬ欧盟多次谈及国际海洋法法庭ꎬ其真实目的指向公约规定

的强制程序ꎮ 简言之ꎬ尽管欧盟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推崇通过强制程序解决国际争

端ꎬ但对公约规定的海洋争端解决强制程序还是心存疑虑ꎬ因此仍然青睐谈判协商ꎬ导
致相关言行时有矛盾ꎮ

(三)欧盟对解决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立场和主张

欧盟并非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当事方ꎬ也与上述争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ꎮ
一方面ꎬ局外人身份使欧盟看待问题更加理性ꎬ从而客观、中立ꎻ另一方面ꎬ这也为欧盟

“选边站队”留下了较大的政治操作空间ꎮ
１.早期欧盟对南海相关争端解决的态度

欧盟在对华交往中涉及海洋事务始于 １９９５ 年对南海问题的关注ꎬ更准确地说ꎬ是
对南沙群岛领土争端的关注ꎮ 至 ２００７ 年开始海洋战略转型以前ꎬ欧盟出台的 ５ 份②

对华政策性文件中有 ３ 份(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提到了南海问题ꎬ基本立场是

鼓励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相关争端ꎬ并愿意为此与中国开展合作研究ꎮ
１９９５ 年ꎬ欧共体自中欧建立外交关系 ２０ 年来首次出台对华政策文件ꎬ其中谈到

了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ꎮ 欧共体在文件中指出:“我们必须利用因参与地区论坛所带

来的机会和双边对话ꎬ以促进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成为一个负责任和建设性的角色ꎬ包
括在诸如朝鲜半岛的核武器问题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的领土分歧(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ｔｌｅｙｓ)等方面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欧盟曾表示坚信以和平方式通

过谈判处理在南海和其他地方的这些问题ꎮ”③１９９５ 年 ３ 月的声明是欧盟首次对南海

问题公开发声ꎬ强调应“通过谈判处理”相关问题ꎮ ２００１ 年ꎬ欧共体表示“与中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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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定位、表现与问题———兼谈对 ‘南海仲裁案’的启示”ꎬ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它们分别是:«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１９９５ 年 ７ 月)、«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欧
盟对华战略:１９９８ 年文件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骤»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
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挑战»(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和«中国和欧盟:更紧密的伙伴与不断增长的责任»(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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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０５.０７.１９９５ꎬ ＣＯＭ(９５) ２７９ ｆｉｎａｌꎬ ｐｐ.３－４.



系将是欧盟未来的主要机遇和挑战”ꎮ① 中欧双方可以“就通过谈判解决南海的领土

声索ꎬ包括支持继续就‘行为准则’展开工作等议题加强研究合作”ꎮ② ２００３ 年ꎬ南海

问题作为地区议题再次出现在对华政策文件中ꎮ 欧共体表示要“加强在双方关注的

地区议题的合作ꎬ特别是寻求南海问题的解决ꎮ”③在 ２００６ 年的政策文件中ꎬ欧盟

没有谈及东海、南海问题ꎮ
欧盟的上述早期政策传递了四方面信息:第一ꎬ欧盟关注南海相关争端ꎬ但从未提

及过东海相关争端ꎻ第二ꎬ欧盟将涉华南海相关争端定性为有关南沙群岛的领土争

端ꎻ④第三ꎬ欧盟主张应通过谈判协商这种和平方法而非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在南沙的领土争端ꎻ第四ꎬ欧盟愿意与中国就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在南沙的领土争端及

相关问题加强研究合作ꎮ 对中国来说ꎬ这些信息是积极的ꎮ
２.特殊时期欧盟对东海、南海相关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间ꎬ欧盟没有公开提及过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ꎮ 自 ２０１２ 年开

始ꎬ欧盟对东海、南海问题密集发声ꎬ重点是南海ꎬ附带谈及东海ꎮ 欧盟发声的方式主

要有三种:一是在欧盟区域政策中谈及相关问题ꎻ二是在对华政策中谈及相关问题ꎻ三
是对相关问题发表专门声明ꎮ⑤

(１)«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南»(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欧盟出台第二份«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南»ꎮ 该文件在 ２００７ 年首

份“政策指南”的基础上ꎬ新增了有关南海的内容ꎬ首次系统阐述了欧盟对南海问题的

态度和立场ꎮ⑥ 其中涉及南海相关争端的内容有三点:第一ꎬ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南海

各方权利主张不持立场ꎻ第二ꎬ鼓励各方在国际法(特别是公约)基础上ꎬ通过和平与

合作的方案解决争端ꎻ第三ꎬ愿与各方分享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基于国际法协商解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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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Ｉｂｉｄ.ꎬ ｐ.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Ａ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Ｕ－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９.２００３ꎬ ＣＯＭ(２００３) ５３３ ｆｉｎａｌꎬ ｐ.１１.
«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处理岛礁领土主权问题ꎮ
此外ꎬ欧盟还在«海洋法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其他国际场合谈及相关问题ꎬ以及欧盟与第三国(美国、日

本、越南、菲律宾)、东盟和七国集团(Ｇ７)关系中谈及相关问题ꎮ 限于篇幅ꎬ本文在这方面不做进一步论述ꎮ 相关
讨论可参见刘衡、谢琼:«欧盟对华海洋政策与实践:早期发展和新动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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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１１４９２ / １２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ａｓｉａ / ｄｏｃ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ｅｕ＿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ｅｃ＿ｐｏｌ＿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ｎ.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洋争端等方面的经验ꎮ①

与早期态度相比ꎬ明显的变化是ꎬ欧盟对南海相关争端的认知已不限于有关南沙

群岛的领土争端ꎬ还包括有关海洋权益争端ꎮ 总体上ꎬ欧盟的上述立场和主张是基本

中立和平衡的ꎮ② 例如ꎬ仍然是鼓励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案”解决争端ꎬ而这种方案

是“基于国际法协商”的ꎮ 这些表述能得到南海相关争端各当事方的接受ꎬ与中国的

立场也较为接近ꎮ

(２)针对东海、南海问题的专门声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２ 年«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南»出台不久ꎬ欧盟就首次对东海、南海问题发表

专门声明ꎬ其后又连续发表了三份专门声明ꎮ 其中两份针对东海(钓鱼岛事态、东海

防空识别区)ꎬ两份针对南海(岛礁建设、南海仲裁案)ꎬ都谈及了争端解决ꎮ

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发表的«关于东亚海域新近发展的声明»中ꎬ“欧盟敦促各方

依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案ꎬ澄清各自权

利主张的依据”ꎮ③ 该声明针对的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ꎬ但欧盟使用的是“东亚海

域”这一表述ꎮ④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发表的«关于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

明»中ꎬ欧盟“呼吁各方开展外交接触ꎬ以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

案ꎬ建设性降低紧张ꎬ解决分歧”ꎮ⑤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菲律宾总统历史性访问欧盟ꎬ寻求对菲提起南海仲裁案的支持ꎮ 时

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声明中使用了标准的外交语言ꎬ“欧盟鼓励各方通过对话

与合作ꎬ依照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ꎮ ⑥然而ꎬ欧

盟领导层的这一态度似乎没有得到工作层面的呼应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ꎬ欧盟代表连

续两年在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对中国不参与、不接受南海仲裁案的行为进行公开批评ꎬ

９１１　 欧盟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１１４９２ / １２ꎬ ｐａｒａｓ. ３１－３２ꎬ ｐｐ.１９－２０.

仅从法律角度做出这种评价ꎮ 从政治角度看ꎬ该评价不一定合适ꎬ例如欧盟在区域政策文件中提及南海
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Ａｓｈｔｏｎꎬ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１４１９８ / １２.

在欧盟官方语境中ꎬ“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ꎮ 因此ꎬ“东亚海域”包括东海和南海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Ａｓｈｔｏｎ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ａ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ｉ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ꎬ 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１７０８２ / １ / １３ ＲＥＶ 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ａｒｒｏｓｏ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ｉ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ｎｉｇｎｏ Ａｑｕｉｎｏ ＩＩＩ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ＥＣＨ－１４－ ６００＿ｅｎ. 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就执行可能作出的仲裁裁决向中国施压ꎬ支持通过附件七仲裁解决相关争端ꎮ①

此后ꎬ欧盟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就南海事态发表第一个专门声明ꎬ即«关于南海事

态新近发展的声明»ꎬ再次支持通过附件七仲裁解决相关争端ꎮ 该声明称:“欧盟对在

南海的陆地领土和海洋空间声索不持立场ꎬ敦促各声索方澄清权利主张的基础ꎬ依据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仲裁程序在内的国际法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在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做出后ꎬ欧盟发表«关于菲律

宾和中国仲裁裁决的声明»ꎮ 在该声明中ꎬ欧盟表示:“致力于争端的和平解决”ꎬ“认

为争端各方需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ꎬ澄清各自的权利主张ꎬ尊重并依据国际法(包

括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开展的工作)维护自身权利”ꎬ“忆及«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助于维护和发展以法治为基石的国际秩序ꎬ对解决争端

很重要”ꎬ“忆及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所作声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欧盟呼吁相关各方通过谈判

和其他和平方法解决剩下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相关问题”ꎮ③

上述专门声明及相关情况传递的信息比较复杂ꎮ 首先ꎬ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

海ꎬ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这一欧盟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ꎮ 其次ꎬ在和平方法的具体

适用方面ꎬ欧盟有关东海与南海相关争端解决的主张存在明显差别ꎮ 针对东海问题的

两个声明都强调争端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案”加以解决ꎬ２０１３ 年

还提到了“外交接触”ꎬ和平方法的重心系于谈判协商而非强制程序ꎮ 两个针对南海

的声明不仅与上述两个东海声明不同ꎬ彼此之间也有区别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的声明突出

了«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的地位ꎬ意在敦促中国接受南海仲裁案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

声明虽然是针对仲裁裁决而发ꎬ但在讨论争端解决的内容中不再提及仲裁ꎬ而是笼统

提及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ꎬ这可理解为既包括当事方谈判协商ꎬ也包括导致有拘束力

裁判的强制程序ꎮ 在该声明的最后ꎬ欧盟又提到了“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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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 ２０１４ 年会议上ꎬ欧盟代表指出:“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ꎬ建立综合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是«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最重要的创新ꎮ 成为公约缔约方意味着明确接受了公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ꎬ同时默示表明ꎬ其接
受和执行依据公约负责争端解决的相关机构(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和依公约成立的仲裁法庭)所做出
的决定”ꎬ“我们非常关注(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一些缔约方拒绝参与公约项下(附件七)仲裁程序一事ꎮ 我们希望
所有缔约方都遵守公约争端解决机制ꎬ参与此种程序ꎬ并接受和执行相关机构通过的决定”ꎮ Ｅ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Ｕ￣
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ꎬ ｈｔ￣
ｔｐ: / / 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１２６＿ｅｎ.ｈｔｍ.在 ２０１５ 年的会议上ꎬ欧盟重申了上述立场ꎮ Ｅ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 ｈｔ￣
ｔｐ: / / ｅｕ－ｕ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５２７＿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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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ꎬ重心再次回到了当事方的谈判协商上ꎮ
(３)对东海、南海问题的一般性表态

自 ２００７ 年启动海洋战略转型后ꎬ欧盟有近 １０ 年时间没有出台对华政策性文件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联合发表«欧盟

对华新战略要素»ꎮ 该政策性文件“旨在为未来 ５ 年欧盟与中国的接触制定政策框

架”ꎬ自然免不了谈及东海、南海相关争端ꎮ① 在该文件中ꎬ欧盟表示“对东海和南海的

形势保持关注ꎬ应继续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应鼓励中国采取措施建立信

任ꎬ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ꎬ特别是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仲裁程

序”ꎮ② 此外ꎬ欧盟还提出:“希望继续保持东海和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ꎬ应在法治基

础上和平解决争端ꎬ避免单方挑衅”ꎮ③ 要素文件的出台时间在南海仲裁案 ７ 月裁决

之前ꎬ争端解决方面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的专门声明更为接近ꎬ即突出«海洋法公约»附件

七仲裁的地位ꎮ
时隔上述文件发表不到一个月ꎬ欧盟理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表«欧盟对华

战略的理事会总结»ꎮ 在该总结的涉海部分(第 １６ 段)ꎬ完全照搬了欧盟 ７ 月 １５ 日声

明的前 ６ 段内容ꎬ从而将对仲裁庭 ７ 月裁决的表态上升或者转化为欧盟对华海洋事务

的一般立场ꎮ④ 如前所述ꎬ在争端解决方面ꎬ欧盟已不再强调强制程序(特别是附件七

仲裁)的重要性和突出地位ꎬ逐渐回归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正常表态ꎮ
在欧盟委员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公布的“中国－欧盟关系的常见问题”中ꎬ“确保东

海和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ꎻ依据国际法治和平解决争端”是“欧盟旨在就外交和安

全问题与中国加强沟通”的一项具体事宜ꎬ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中欧双边关系的“重
点”ꎮ⑤ 关于“对东海、南海问题怎么看”ꎬ欧盟表示:“持续关注东海和南海的现状

按照过去的声明ꎬ欧盟将继续强调争端的和平解决ꎬ坚持中国和所有其他相关国

家都遵守国际法的立场”ꎮ⑥ 这个态度完全回归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正常表态ꎬ与欧

盟早期对南海相关争端的态度大体一致ꎬ也符合中国的利益ꎮ 有了这个基础和共识ꎬ
本文开篇提到的«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第 ５ 段的内容也就可以理

解了ꎮ 当然ꎬ同欧盟的上述表态一样ꎬ联合声明也没有提及争端解决和平方法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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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问题ꎮ

(四)小结

对于国际争端解决ꎬ无论是海洋领域或其他领域的争端ꎬ还是具体到涉华东海、南

海相关争端ꎬ欧盟的基本立场是毋庸置疑的ꎬ即坚持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争端ꎮ 因此ꎬ讨

论欧盟对相关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ꎬ核心在和平方法的具体适用方面ꎬ即是通过当

事方谈判协商还是第三方强制程序来解决争端ꎮ 这方面ꎬ欧盟的态度呈现出复杂的一

面ꎮ 总体上ꎬ欧盟在早期更习惯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ꎬ对强制程序持谨慎态度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逐渐开始推崇强制程序ꎮ

具体到海洋争端的解决ꎬ欧盟接受了«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ꎬ包括公

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强制程序ꎮ 不过ꎬ欧盟对这些强制程序仍然心存疑虑ꎬ虽

然表态时相对积极ꎬ但实际上还是主张以谈判协商作为争端解决的首选和优选ꎮ

再具体到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解决ꎬ作为局外人的欧盟态度更加复杂ꎬ时而

摇摆ꎮ 欧盟对东海问题很少谈及ꎬ但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接连发了两个专门声明ꎮ 就

东海相关争端的解决ꎬ欧盟强调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案”ꎬ争端解

决的主体系于当事方而非第三方ꎮ 这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ꎮ 对南海问题ꎬ欧盟早在

１９９５ 年就表达了关注ꎬ鼓励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相关争端ꎮ ２０１２ 年«东亚外交与

安全政策指南»系统阐述了欧盟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和主张ꎬ仍然是鼓励当事方通过

“基于国际法协商”以及“和平与合作的方案”解决争端ꎮ 但在南海仲裁案期间ꎬ欧盟

对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立场和主张受到政治因素的明显影响ꎬ言行表现出“站队”逻

辑ꎬ支持通过«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解决南海相关争端ꎮ 在仲裁庭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做出裁决后ꎬ欧盟的态度出现回调ꎬ再次提出“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

端ꎬ和平方法的重心从强制程序回到了谈判协商ꎮ 从近两年欧盟对东海、南海相关争

端的表态来看ꎬ已基本回归到“和平”解决争端的常态ꎬ与其早期对南海相关争端的态

度大体一致ꎬ符合双方利益ꎬ是中欧在最高层面就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业已达成共识的

基础ꎮ

三　 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实践

成员国将相关涉海权能让渡给欧盟ꎬ使得欧盟在这些事项上与第三国产生国际争

端成为可能ꎮ 这样的案件在«海洋法公约»生效前发生过一起ꎮ 同时ꎬ欧盟成为公约

缔约方ꎬ这使得在它与第三方的国际海洋争端中适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成为必要ꎮ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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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生效后ꎬ欧盟及其成员国多次适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谋求解决相关海洋争端ꎬ其中

涉及欧盟的有三起案件ꎮ 欧盟是其中两起(智利诉欧盟“剑鱼案”、法罗群岛(丹麦)诉

欧盟“鲱鱼案”)的当事方ꎬ且都是被诉方(被申请方)ꎻ欧盟还以缔约方身份参与了国

际海洋法法庭处理的“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案”ꎮ 这三起案件既检验了欧盟参

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欧盟法和国际法依据是否得到实践的认可及其运作情况ꎬ也是

观察欧盟关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立场和主张是否落实以及如何落实的最佳样本ꎮ

(一)欧共体和加拿大之间的“埃斯泰号案”

该案的起因是ꎬ加拿大 １９９５ 年在临近其管辖海域的公海上扣留了西班牙“埃斯泰

号”(Ｅｓｔａｉ)渔船ꎮ 双方最终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了该争端ꎮ① 其时ꎬ«海洋法公约»虽然

已经生效ꎬ但欧共体尚未成为缔约方ꎻ加拿大也直到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才批准公约ꎮ 因此ꎬ

该案显然不能适用公约强制程序来解决ꎮ 不过ꎬ若称“欧共体被迫通过谈判和外交解

决该争端”则有些言过其实ꎮ② 如果钟情强制程序ꎬ双方则可在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

的强制程序外通过国际法上的普通仲裁来解决争端ꎮ 没有信息显示双方曾有此意向ꎬ

因此谈判协商是双方的自主选择ꎮ

(二)智利诉欧共体“剑鱼案”

２０００ 年底ꎬ智利将其与欧共体之间就东南太平洋剑鱼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争端

提请«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解决ꎮ 但随后经过协商ꎬ以及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

的斡旋下ꎬ双方达成协议ꎬ终止附件七仲裁程序ꎬ并将争端交由国际海洋法法庭成立的

特别分庭处理ꎮ③ 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成立后ꎬ案件程序

迟迟没有推进ꎮ 原因是双方于 ２００１ 年就案件达成了临时协定ꎬ一直在进行谈判协商ꎮ

为寻求争端的外交解决ꎬ双方先后五次请求特别分庭推迟审理ꎬ最后一次推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ꎮ④ 经过谈判ꎬ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就争端解决达成谅解ꎮ⑤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ꎬ智利和欧共体先后致信特别分庭ꎬ表示双方已经协商达成协议ꎬ不再寻

求延长法庭推迟审理的时间ꎬ而请求法庭终止该案ꎮ 特别分庭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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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命令终止了该案ꎮ①

本案先后历经公约附件七仲裁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两个强制程序ꎬ通过谈判协商得

以解决ꎮ② 事实上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ꎬ双方一直在进行谈判协商ꎬ使附件七仲裁庭无

法成立ꎬ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虽然成立了ꎬ但在近 ９ 年的时间内没有机会审理案

件ꎬ也没有机会触及案件的实质问题ꎮ 有欧洲学者指出ꎬ该案“可视为«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争端解决强制程序ꎬ特别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如何能够作为促

进欧盟和非欧盟成员国之公约缔约国之间建设性和预防性外交的重要工具”ꎮ③ 公约

规定的争端解决强制程序本身不是目的ꎬ而是谋求解决争端的一种手段ꎮ

此外ꎬ欧共体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门致信并通知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第

一ꎬ«里斯本条约»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生效ꎬ自该条约生效之日起ꎬ欧盟取代并继承

欧共体ꎻ第二ꎬ自该日起ꎬ欧盟行使所有欧共体的权利并承担所有欧共体的义务ꎮ 特别

是ꎬ欧盟继承了欧共体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缔结的所有协定以及做出的所有承

诺ꎬ继承了所有对欧共体具有拘束力的协定或承诺ꎻ第三ꎬ自该日起ꎬ欧盟委员会在本

案中代表欧盟ꎻ第四ꎬ欧盟对欧共体的继承对本案没有其他影响ꎮ④ 智利对此没有异

议ꎮ 通过该案ꎬ«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在公约争端解决中的参与权和代表权问题

得以落地ꎮ

(三)法罗群岛(丹麦)诉欧盟“鲱鱼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丹麦的自治领地法罗群岛就欧盟因双方在鲱鱼捕捞配额分配

问题上的分歧拟对法罗群岛采取强制经济措施的行为启动«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

程序ꎮ⑤ 在通知中ꎬ法罗群岛强调:“欧盟在这一事项上的行动旨在阻止就鲱鱼的捕捞

配额达成一致开展必要的合作ꎬ并违反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ꎮ⑥ 仲裁庭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成立ꎮ 但程序启动后ꎬ双方主要在庭外展开谈判协商ꎬ未向仲裁庭提交书面陈

述ꎬ欧盟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ꎬ双方也没有在程序中就实体问题发表意见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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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ＩＴＬＯＳ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ｏｒｄ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Ｃｈｉｌ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Ｏｒｄｅｒ ｏｆ 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起分别启动了两个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强制程序的案件ꎮ
Ｒｏｎáｎ Ｌｏｎｇꎬ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４３８.
Ｓｅｅ ＩＴＬＯＳꎬ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ｏｒｄ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Ｃｈｉｌ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Ｏｒｄｅｒ ｏｆ 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ａｒａ. ９.
Ｓｅ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ｏ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ꎬ “Ｔｈｅ Ｆａｒｏ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Ｕ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ｅｎｄ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１６. ０８.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ｏ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ｔｈｅ－ｆａｒｏ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ｅｕ
－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ｏｖ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Ｉｂｉｄ..



月 ２１ 日ꎬ双方共同请求仲裁庭“做出终止仲裁程序的命令”ꎮ① ９ 月 ２３ 日ꎬ仲裁庭决

定终止本案ꎮ
该案主要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海洋事务上的权能分配问题ꎮ 本案申请方法罗

群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ꎬ在国际法上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ꎬ不具有成为«海洋法

公约»缔约方的主体资格ꎮ 在公约意义上ꎬ它是公约缔约国丹麦的一部分ꎮ 法罗群岛

之所以能启动公约强制程序ꎬ首先在于丹麦是公约缔约国ꎮ 其次是因为ꎬ按照丹麦和

法罗群岛、丹麦和欧盟之间的权能安排ꎬ法罗群岛在本案所涉事项上享有独立的权能ꎮ
一方面ꎬ丹麦是欧盟成员国ꎬ在本案所涉“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事项上ꎬ它的

权能已经完全让渡给欧盟ꎮ 相关权能属于欧盟的专属权能ꎬ丹麦自身无权在该事项上

针对任何公约缔约国启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ꎬ当然更无法针对欧盟启动公约争端解决

机制ꎮ 另一方面ꎬ丹麦在批准公约时声明ꎬ它在公约调整事项上向欧盟让渡的相关权

能不涉及法罗群岛ꎮ② 因此ꎬ在本案所涉事项上ꎬ相关权能仍然属法罗群岛所有ꎮ
在这样一种特殊情形下ꎬ公约是否允许作为缔约国一部分的法罗群岛享有启动公

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本案实践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ꎮ 被申请方欧盟对此没有提

出异议ꎬ也没有其他公约缔约国对此发表任何意见ꎮ 也就是说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公

约缔约方的法罗群岛ꎬ基于丹麦的公约缔约国资格ꎬ以及丹麦不具有而自身所拥有的

在“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事项上的权能ꎬ对公约的国际组织缔约方欧盟启动

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ꎮ 此外ꎬ对公约其他缔约国而言ꎬ一旦出现相关争端ꎬ作为公约缔

约国的丹麦可以针对其启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ꎬ作为丹麦一部分的法罗群岛也有可能

针对其启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ꎮ
(四)“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西非的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组织(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ꎬ ＳＲＦＣ)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就船旗国、沿海国和国际组织对在第三国专属经济

区内进行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ＩＵＵ)的捕鱼所承担的义务、责任等问题做出咨询

意见ꎮ③ ５ 月 ２４ 日ꎬ国际海洋法法庭邀请«海洋法公约»缔约方、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和

其他相关组织就提请法庭做出咨询意见的问题提交书面意见ꎮ 随后该案经历了两轮

书面程序和一轮口头程序ꎮ 欧盟在两轮书面程序中都提交了书面意见ꎬ并参加了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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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ｎ Ｈｅｒｒｉｎｇ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ｏ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２０１３－３０ꎬ ｐ.２.

参见联合国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访问ꎮ

Ｓｅｅ ＩＴＬＯＳꎬ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 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３ꎬ ｐ.２０２.



程序ꎬ就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咨询问题的可受理性和咨询问题的实体方面充分发

表了立场和主张ꎮ

欧盟对该案之所以如此重视ꎬ是因为提请做出咨询意见的第三个问题涉及国际组

织的国际责任问题ꎬ这直接关乎欧盟在«海洋法公约»中的角色ꎮ① 正如国际海洋法法

庭所指出ꎬ该问题仅与公约第 ３０５ 条第 １ 款 ｆ 项、第 ３０６ 条以及附件九所指国际组织有

关ꎮ② 目前ꎬ欧盟是唯一一个成为公约缔约方的国际组织ꎮ③ 按照欧共体 １９９８ 年做出

的“权能声明”ꎬ本案所涉事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属于欧盟的专属权能ꎮ④

简言之ꎬ该问题直接指向欧盟对相关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问题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海洋法公约»附件九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根据本附件第五条具

有权限的缔约各方对不履行义务或任何其他违反本公约的行为ꎬ应负责任”ꎮ 欧盟也

表示ꎬ它签署的国际协定约束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ꎬ与此同时ꎬ它也行使成员国在相关

事项上的权能ꎮ 因此ꎬ对于违反这些协定义务的行为ꎬ在国际法上只可能是欧盟而非

成员国来为此承担责任ꎮ⑤ 欧盟还表示ꎬ渔业准入协定“是欧盟法律秩序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由各成员国当局在欧盟内实施”ꎬ“如果成员国未能履行协定项下义务ꎬ在

国际上应由欧盟承担责任”ꎮ⑥ 国际海洋法法庭认可欧盟的上述表态ꎬ指出:“在行使

渔业相关事项专属权能的国际组织签署渔业准入协定的情形下船旗国的义务转

化为该国际组织的义务”ꎮ⑦ “相应的ꎬ只有国际组织而非其成员国可能对违反渔业准

入协定项下义务的任何行为承担责任ꎮ”⑧法庭同时指出ꎬ依据公约附件九第 ６ 条第 ２

款ꎬ可要求“国际组织或其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成员国提供情报ꎬ说明何

者对特定事项负有责任ꎮ 该组织及有关成员国须提供这种情报ꎮ 未在合理期限内提

供这种情报或提供互相矛盾的情报的ꎬ该组织及有关成员国负连带责任”ꎮ⑨

该咨询意见案在实践上明确了三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第一ꎬ明确了欧盟作为一个

国际组织成为«海洋法公约»缔约方并参与相关活动(包括争端解决实践)的法律依

据ꎻ第二ꎬ欧盟再次重申了 １９９８ 年所作“权能声明”ꎬ国际海洋法法庭首次确认了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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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该问题是ꎬ在捕鱼许可是在(沿海国)同船旗国或国际机构签署的国际协定框架下签发给渔船情形下ꎬ
船旗国或国际机构应对该渔船违反沿海国立法的行为承担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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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成员国之间按照该声明的权能划分ꎻ第三ꎬ欧盟明确表示在专属权能范围内ꎬ成员

国的任何行为在国际层面应归因于欧盟ꎬ国际海洋法法庭也确认了这一点ꎮ 虽然法庭

的咨询意见只具有咨询性质ꎬ不具有拘束力ꎬ但欧盟在案件中所述相关意见以及国际

海洋法法庭的确认使得上述意见具有确定性ꎬ因此可以被欧盟自身、其他公约缔约国

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在今后相关事务中所依赖ꎮ 由于迄今只有欧盟是公约的国际

组织缔约方ꎬ在公约项下讨论与国际组织相关的任何事宜ꎬ也就只与欧盟相关ꎬ或者可

以等同于专门讨论与欧盟相关的事宜ꎮ
(五)小结

上述四起案件不仅涉及欧盟的涉海权能及其与成员国之间的权能分配、欧盟成为

«海洋法公约»缔约方并参与相关活动的法律依据等重大法律问题ꎬ而且呈现出诸多

欧盟作为唯一一个国际组织缔约方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独特之处ꎬ展示了欧盟参

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若干基本特点ꎮ

首先ꎬ这四起案件的核心主题都是渔业ꎬ更准确地说ꎬ是“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

管理”ꎮ 依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 条第 １ 款 ｄ 项和欧共体 １９９８ 年做出的«海洋

法公约»附件九第 ５ 条项下“权能声明”ꎬ该事项所涉权能属于欧盟的专属权能ꎮ 因

此ꎬ这四起案件都只涉及欧盟的专属权能ꎮ 在前三起案件中只有欧盟单独作为当事一

方ꎬ没有成员国作为共同当事方———尽管在“埃斯泰号案”中ꎬ实际涉案的是西班牙的

渔船ꎮ 这强化了欧盟在涉海专属权能上的单一行为体角色ꎮ 第四起案件属于咨询意

见案ꎬ不存在争端当事方ꎬ任何受到国际海洋法法庭邀请发表意见的主体都可以参与

该案ꎮ 事实上ꎬ法庭在该案中除邀请公约缔约方和本咨询意见案提起方次区域渔业组

织之外ꎬ还邀请了其他国际组织提交书面意见和参与口头程序ꎮ 因此ꎬ在咨询意见案

中ꎬ除欧盟外ꎬ它的部分成员国也参与了相关程序ꎬ这与案件事项是涉及专属权能还是

共享权能没有必然联系ꎮ
其次ꎬ从结果看ꎬ在三起欧盟作为争端当事方的案件中ꎬ都是通过谈判协商而非强

制程序解决了争端ꎻ从过程看ꎬ当事方的谈判协商贯穿争端解决整个过程ꎮ 欧洲学者

将欧盟的这种实践称为“两相情愿的路径”或“合意路径”(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ꎮ① 其

中ꎬ“埃斯泰号案”自始至终通过谈判协商处理和解决ꎬ“剑鱼案”和“鲱鱼案”都历经

了先谈判协商再提交强制程序(附件七仲裁和 /或国际海洋法庭)、最后以谈判协商结

案的过程ꎮ 在案件提交强制程序以后ꎬ实际上有两条主线在同时运作ꎬ明线是由国际

法庭走法律程序ꎬ暗线是当事方谈判协商ꎬ暗线优于明线ꎮ 从积极角度看ꎬ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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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为和平解决争端促进者的潜在作用远远超过其审理案件

的内在权威”ꎮ① 从消极角度看ꎬ强制程序在整个争端解决过程中似乎只是扮演了谈

判筹码的角色ꎮ

最后ꎬ欧盟从未主动选择通过强制程序来解决海洋争端ꎮ 欧盟在两起进入强制程

序的案件中都是被申请方ꎮ 特别是在“剑鱼案”中ꎬ并非智利先针对欧盟提起争端解

决程序ꎬ而是欧盟在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将智利的相关措施提交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ꎮ②

由此可见ꎬ欧盟宁愿将双方之间的争端定性为贸易争端提交给世贸组织处理ꎬ也不愿

提交海洋争端强制程序处理ꎮ 前文述及ꎬ该案虽然先后历经了附件七仲裁和国际海洋

法法庭两个程序ꎬ但在近 ９ 年的时间内法庭都没有机会正式审理案件ꎮ 欧盟可能从来

就没有通过强制程序来解决国际海洋争端的意愿ꎮ 同时应注意到ꎬ这两起案件都伴随

着平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ꎮ③ 在基于同一主题事项依据不同的国际条约启动

多种争端解决程序之后ꎬ欧盟仍然力求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且达成了这一目标ꎬ令

人印象深刻ꎮ

作为当事方的三起案件清楚地展示了欧盟对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实践ꎬ即通过当

事方谈判协商而非第三方强制程序解决争端ꎮ 具体做法包括:第一ꎬ能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就不进入强制程序ꎻ第二ꎬ不主动适用强制程序以谋求解决争端ꎻ第三ꎬ即使被动

卷入强制程序ꎬ也积极通过谈判协商将强制程序予以事实搁置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欧盟对«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所持的谨慎态度ꎮ

四　 结论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ꎬ«海洋法公约»也为缔约国(方)施加了

和平解决国际海洋争端的一般义务ꎮ 在国际争端解决ꎬ包括在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ꎬ

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ꎻ通过何种和平方法

来解决争端才是当事方首先需要慎重考虑的事项ꎬ通常而言ꎬ有当事方谈判协商和第

三方强制程序两种选择ꎮ

争端解决和平方法的选择与争端的性质和类型有直接关系ꎮ 一般来说ꎬ对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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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ｅ Ｂｏｒｇꎬ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ꎬ ＳＰＥＥＣＨ / ０５ / ４７５.
在世贸组织框架内ꎬ争议双方在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以后首先必须进行双边磋商ꎬ只有在 ６０ 天内磋商未

果且已不能解决争端的情形下才提交给强制程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ꎮ
与前面介绍的“剑鱼案”情况略有不同ꎬ在“鲱鱼案”中ꎬ法罗群岛就双方的争端先启动附件七仲裁程序ꎬ

两个多月后又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ꎮ 也就是说ꎬ针对同一主题事项同时启动«海洋法公约»第三方强制
程序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仅有两起案件ꎮ



涉及本国重要利益事项的争议ꎬ例如领土争端与陆地或海洋划界争端ꎬ国家更愿意通

过谈判协商而非强制程序来处理和解决ꎬ以便对争端的过程和结果有所控制ꎻ对于低

敏感性事项ꎬ例如贸易争端ꎬ相对来说容易管控与解决ꎬ国家则会表现得更为开放ꎬ愿

意提交强制程序予以处理和解决ꎮ 欧盟“所面临的外部争端大多敏感度较低ꎬ比较适

合司法解决”ꎬ“在司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ꎬ欧盟比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包括其成员国)

要超脱得多”ꎮ①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欧盟推崇通过第三方强制程序解决国际争端ꎬ

与这一逻辑相吻合ꎮ

在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方面ꎬ欧盟的态度和实践都表现出不一样的逻辑ꎮ 得益于欧

盟法和国际法ꎬ特别是国际海洋法的发展ꎬ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欧盟不仅具有国际法

律人格ꎬ而且可以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ꎮ 这在欧盟基础条约(«欧盟条约»、«欧盟运

行条约»)和«海洋法公约»中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援引ꎮ 当然ꎬ依据欧盟法的授

权原则和国际法的职能性原则ꎬ欧盟只能在成员国让渡的事项和授权范围(包括专属

权能和共享权能)内开展工作ꎮ 在欧盟的涉海权能范围内ꎬ目前所涉事务都是低敏感

性的ꎬ若发生争议ꎬ通过第三方强制程序来解决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ꎮ 然而ꎬ欧盟对公

约强制程序持谨慎态度ꎬ“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总是寻求通过国际谈判和外交解决同

第三国的(海洋)争端”ꎮ② 欧盟参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ꎮ “过

去 ３０ 年来ꎬ欧盟与第三国(海洋)争端的和平解决主要是通过谈判和外交方法”ꎬ“欧

盟表现出对政治方法的强烈偏好ꎬ而不是将自己屈身于结果不太确定的国际法律程

序”ꎮ③ 换而言之ꎬ在欧盟看来ꎬ“有拘束力的争端解决规则实际增强了对当事方寻求

合意解决方案的激励———这本身是一个积极的存在”ꎮ④ 强制程序本身不是目的ꎬ当

然可以服务于当事方的谈判协商ꎮ

不过ꎬ在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的解决方面ꎬ欧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心态ꎮ 欧盟

并非东海、南海问题的当事方ꎬ总体上支持由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相关争端ꎮ 但

在南海仲裁案期间ꎬ欧盟的态度出现明显摇摆ꎬ一度要求中国通过附件七仲裁来解决

相关争端ꎮ 对照欧盟有关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态度和实践ꎬ如果说不能要求它同中国

一样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话ꎬ也很难想象它如此要求中国通过强制程序来解

决相关争端ꎮ 况且ꎬ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都涉及岛礁领土争端和相应的海洋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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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谢琼、刘衡:“欧盟的国际法治观———基于联合国‘国内和国际法治’议题探析”ꎬ第 ２７ 页ꎮ 此处所论述
的司法解决包括仲裁和诉讼ꎬ即第三方争端解决强制程序ꎮ

Ｒｏｎáｎ Ｌｏｎｇꎬ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４３５.
Ｉｂｉｄ.ꎬ ｐ.４５４.
Ｊｏｅ Ｂｏｒｇꎬ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



争端ꎬ直接关乎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ꎮ 对欧盟摇摆态度的唯一适当解释是ꎬ它的立场

和主张并非基于法律逻辑ꎬ而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ꎮ

欧盟是«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迄今卷入国际海洋争端最多的缔约方之一ꎬ也是

经历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所规定强制程序最多的一个缔约方ꎬ和平解决国际海洋争

端的实践经验丰富ꎮ 姑且不论欧盟目前卷入的海洋争端都只涉及渔业这一低敏感性

事项ꎬ也不论欧盟有关国际争端解决、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以及对涉华东海、南海相关争

端解决的种种言行不一或自相矛盾ꎬ它通过谈判协商或合意路径来解决同第三国海洋

争端的实际做法ꎬ符合公约优先适用当事方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的规定ꎬ符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精神ꎬ也与目前多数国际争端都通

过谈判协商加以解决的现实相吻合ꎮ 特别是ꎬ在它被迫卷入强制程序后仍然坚持不懈

地追求争端的合意解决并能达致这一目标ꎮ 在这方面ꎬ欧盟称得上是和平解决国际海

洋争端的典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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